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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学院首届微课教学比赛由学校教务处、工会、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合举办。具体比赛工作方案如下：
一、比赛宗旨
搭建展示交流和推广微课程应用平台，促进教育信息化深入课堂教学改革，提高一线教师的微课程制作能力，推进微课程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营造开放、积极、创新的教育教学环境。
二、组织机构
比赛设组委会，组委会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杨  奔  陈爱民  林基明
副主任：戴继明  李红云  陈汉红  黄寄洪  
成  员：各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各二级学院工会主席、学校工会教学科研委员会成员。
组委会下设秘书处，负责赛事的日常组织工作，秘书处设在学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黄玉健同志任秘书。
三、奖项设置
（一）优秀组织奖
  对同时满足以下条件2个条件的二级学院给予优秀组织奖：1、报送参赛作品大于参加培训人数的50%；2、有参赛作品获得一等奖。对获奖单位给予一定的奖励并颁发证书。
（二）个人奖项
按参赛作品的比例设奖，一等奖占参赛总数的10%，二等奖占参赛总数的20%，三等奖占参赛总数的30%。部分优秀作品将推荐参加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和广西高校教育教学软件应用大赛微课组比赛。对获奖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并颁发证书。
四、参赛对象和推荐方式
参赛对象:全校任课教师。
推荐方式:由各二级学院推荐微课作品(各二级学院按不少于任课教师人数的5%-10%的比例报送参赛作品，可以个人参赛，也可以团队参赛,团队参赛每个作品最多3人）。
五、参赛要求
    1.版权：参赛作品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选题紧贴教育教学实际，主题立意鲜明，内容健康富有时代性，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理念；参赛者应对作品拥有著作权，不得从他处抄袭、转载，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并自行承担后果；因作品著作权而引发的纠纷或因此给比赛造成影响、损失的，将取消其参赛、入围与获奖资格，收回奖金、奖品及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比赛入选和获奖作品使用权归比赛主办方所有，比赛主办方有权将作品用于活动宣传、出版、网上展示、媒体播放等非商业使用，不再支付稿酬，参加比赛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
2.聚焦：微课程只讲述一个教学知识点，这个知识点是供学生自主学习时，必须要教师讲述才能理解的内容，是学习的重点、或者难点、易错点。
3.简明：微课程的时间控制在5-10分钟，抓住学生注意力的最佳黄金时段，简明扼要地概述知识点。使用规范学术用语，表述清晰、有条理。画面合理布局，成像清晰，无质量缺陷。
    4.技术：针对不同的主题，选取合适的一种或者多种方法，恰当运用信息技术，切勿滥用技术，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5.创新：体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创新，运用技术创新，丰富教学策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易于理解学习内容。
    6.制作要求
    微课程可以采用不同的媒体进行综合,如图片、动画、视频、PPT等进行综合，最终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基本要求:
   （1）视频画面能够清晰地呈现学习内容。
   （2）视频画面清晰，不抖动、不倾斜，视频格式要求为MP4、flv、wmv等常用视频格式文件，视频文件不大于80MB。
   （3）音频要求普通话（外语专业除外），音质清晰。
   （4）参赛作品时长5-10分钟，视频必须有片头，片头包含题目、单位以及主讲人姓名及身份。
   （5）在以上四点的基础上，大赛组委会鼓励参赛者在形式、内容、技术等方面创新。
6、 赛前培训。
      为了提升我校老师制作微课的技术水平，也为了参赛作品质量更高以及今后我校开展慕课时老师们制作出更高质量的视频，组委会在赛前将专门邀请校外专家举办一期微课教学比赛赛前培训班。培训时间：11月14日（初定），上午8：30—12：00，下午3：00—5：30，培训班总人数80人，各二级学院参加培训班老师的名额分配见附件3。
7、 关于提交参赛作品
1.提交作品需要包含的文件，包括：（1）微课视频；（2）微课教学设计（文档格式）；（3）微课课件（ppt或pptx格式）。  
2.提交截止时间：12月20日。
3.提交地址：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八、颁奖及优秀作品展示： 2016年1月中旬，全体任课教师参加。
九、其他事宜
（一）每位参赛教师以主持人（即第一作者）提交参赛作品数量限为1件。已获得过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或其他各等级奖项的作品不得重复参赛。参赛作品及材料需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他人作品，不得侵害他人版权，若发现参赛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或有任何不良信息内容，则一律取消参赛资格，并由本人承担一切的责任及后果。参赛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须同意授权赛事组织单位享有网络传播权和作品出版权。如作品出版，原创者有署名权及获得报酬权。
（二）由赛事组织单位共同组织专家组，对各二级学院推荐参加的参赛项目进行评选，最终确定获奖名单，并择优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全国以及广西高校相关的微课比赛。
   （三）本届赛事不尽事宜解释权归赛事组委会。
